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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开始转让的提示性公告 

 

股票简称：R 天夏 1（深圳证券交易所退市时的股票简称为“天夏退”；证券

代码为：000662） 

股票代码：400105 

开始转让日：2022 年 11 月 25 日 

转让首日报价区间：A 类人民币 0.24 元/股至 0.26 元/股 

转让方式：每星期五集合竞价转让一次 

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可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

公司依托原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设立并代为管理的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

板块（以下简称“退市板块”）转让的仅限于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的流

通股份。该公司退市时的流通股份总额为 109,309.77 万股，截至 2022 年 11 月 22

日（指刊登本公告的前一至两个工作日）已办理确权手续的为 108,752.74 万股，

股份确权率为 99.49%。 

2021 年 4 月 12 日起，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夏退”）

终止上市。2021 年 3 月 17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天

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股票转让服务。2021 年 6 月 7 日，广发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与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推荐恢复上市、委托股

票转让协议书》。 

根据《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股票转让办法》的有关规定，广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将于 2022 年 11 月 25 日起为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退市板块提

供股票转让服务。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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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资者在转让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前，须办理股份确权

和托管手续，并开立资金账户，有关事项请详见 2021 年 6 月 16 日在《证券时报

网》（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之一）和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 或 www.neeq.cc）上披露的《关于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股份确权公告》。 

二、在 2022 年 11 月 23 日（含 11 月 23 日）之前办理了确权的股票，自 2022

年 11 月 25 日（开始转让日）开始可在退市板块转让。  

三、投资者如欲了解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有关资料，请查阅该

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期间披露的相关信息。 

四、股票转让 

1.股票开始转让日和转让方式 

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开始转让日为 2022 年 11 月 25 日，股

票转让方式为每周五集合竞价转让一次。 

2.股票转让委托申报 

投资者如参与股票转让，应当委托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或其他可在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全国股转系统”）从事经纪业务的证券公司所

属营业部办理。 

3.股票简称和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R 天夏 1     股票代码：400105 

4.股票转让单位 

股票转让以“股”为单位，买入申报量须为“手”（1 手等于 100 股）的整数倍。

不足一手的股票，只能一次性申报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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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股票转让报价单位 

每股价格报价的最小变动单位：人民币 0.01 元 

股票转让价格实行涨跌幅限制，涨跌幅比例限制为前一转让日转让价格的

5％。投资者应根据上一转让日的股票转让价格，在涨跌幅限制范围内进行申报

委托。 

6.股票转让首日报价区间 

转让首日报价区间：以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作为基价，设基价 5％的涨跌幅价格限制。天夏智慧

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为 0.25

元/股，因此，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转让首日报价区间为 0.24 元

/股至 0.26 元/股，投资者应在此区间内进行申报，否则为无效申报。 

五、尚未办理股份托管和确权手续的投资者，请尽快按照广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在全国股转公司官方网站披露的《关于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确权公告》办理确权手续。 

六、风险提示 

根据《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股票转让办法》第十二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公司大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持股 5%以上股东）不得减持股份： 

（1）公司或者大股东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或者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期间，以及在行政处罚决定、刑事判决作出之后未满 6

个月的。 

（2）大股东因违反证券交易所规则，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未满 3 个月的。 

（3）全国股转公司规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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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股东减持其通过证券交易场所集中竞价交易买入的公司股份不受上述限

制。 

2021 年 12 月 28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西监管局出具了行政处罚

决定书〔2021〕5 号，对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夏建统等 24 名责任主

体进行了处罚，因此公司大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持股 5％以上股东）

存在股份无法转让的风险。 

第十四条 公募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RQFII）只能卖出其持有的公司股票，不得买入。 

截至公司退市时，公司股东中的外资股东及QFII/RQFII股东持股明细如下表： 

序号 股东全称 股份类别 持股数量（股） 持股占比 

1 
DEUTSCHEBANKAKTIEN
GESELLSCHAFT 

无限售流通股 40 0.000004% 

2 ARUGAMANABU 无限售流通股 900 0.000082% 

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无限售流通股 2,670 0.000244% 

4 UBSAG 无限售流通股 726,464 0.066459% 

合计 730,074 0.066789% 

七、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开始在退市板块转让后，信息公告

通过退市板块信息披露平台发布，敬请投资者注意。 

咨询电话：95575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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